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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简化电网工程项目行政审批
流程的实施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加大营商环境改革力度

精神，提高审批效率、降低企业成本，加快我市电网基础设施建

设，对标先进地区经验做法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适用范围

本文所指的电网工程项目是指电力输送、分配及服务等电力

基础设施项目，包括变电站、输配电线路、充电站、电网调度及

电力通讯设施等建设项目。

二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简化规划审批流程。

1.精简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申报要件。对非建筑遮光项目，

取消立面审查意见书、日照分析报告不再作为办理建设工程规划

许可证的要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和城乡建设

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2.简化规划审批手续及变更审批。对已批准的规划图中建筑

物、构筑物的变更，若不涉及用地范围及规划条件的变化，仅办

理工程修建性详细规划图的变更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

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3.简化电网线路工程审批流程。将市政工程规划方案、市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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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设计方案与配套电力工程实行统筹规划，规划内电力线路施

工建设时，不再单独审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4.电力工程设计方案已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，无需重复开

展安全评价工作。输配电线路设计应执行《llOkV-750kV 架空输

电线路设计规范》（GB50545-2010）、《66kV 及以下架空输电线

路设计规范》（GB50061-2010）及《电力工程电缆设计规范》

（GB50217-2018）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，电力建设工程在满足上

述规范要求的情况下无需再进行周边危险源核查及安全评价工

作。开工建设前，建设单位负责提供站址、线路桩点确切位置及

占地范围，政府部门配合设计单位及建设单位开展危险源收资确

认工作。（责任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、国网抚

顺供电公司）

（二）简化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相关手续。

5.供电公司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公开组织招标的电网工

程中标通知书及已批复的设计文件，可作为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

可证所需的招投标件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县

（区）政府、国网抚顺供电公司）

（三）简化用地预审及土地征收办理流程。

6.对于正式土地报批的项目，在取得自然资源部门现场勘查

核实确认的勘测定界成果后，由各县（区）政府组织有关部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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乡（镇）政府办理征地公告，测算征地费用，开具征地缴费通知

单，积极落实安置补偿方案等事宜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

府、国网抚顺供电公司）

7.做好不动产登记前期工作。在建设单位办理土地划拨手续

的同时，不动产登记部门提前开展权籍调查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不

动产登记中心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（四）简化林业手续办理流程。

8.林业手续办理流程应按照《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

一步加强电网建设的通知》（辽政办发〔2016〕9号）要求，采取

“政府承诺函”形式呈报林业行政主管部门组卷，上报省自然资

源厅批复。报卷期间由县（区）政府负责同步开展林权调查及补

偿协议签订，确保按要求补偿到位，待正式完成林地林业补偿工

作后，再上报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备案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

源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9.缩短林业手续办理时限。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在 5 个工作日

内完成材料审核，并一次性告知存在的问题，建设单位和林业设

计单位一次性整改，材料修改确认无误后，8 个工作日内完成组

卷上报省林业和草原局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各县（区）

政府、国网抚顺供电公司）

（五）简化配电网工程项目相关申请手续及流程。

10.对 10 千伏及以下配电网工程规划审批，无需经各级规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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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审查（城区内重点地区除外），直接由规划部门审批。规划部

门在受理规划申请后，7 个工作日内下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在已通过规划审批（含电力通道规划）的区域内进行电力线路建

设时，不需要开挖路面的，无需重新办理规划审批手续。对城市

区域内的老旧设备改造工程（设备更换或新建），即单体设备（电

杆、环网箱、箱变等基础）破路开挖面积小于 20 平方米，可以无

需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（责任单位：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（六）减免公路涉路施工相关收费。

11.电网项目建设需要跨越或穿越公路（路政）或路基，不再

收取跨越费，变电站与道路接（开）口不再收取道路接（开）口

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各县（区）政府）

（七）减免开挖恢复押金和缩减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。

12.为满足客户电力需求的时限性，缩减办理挖掘城市道路、

临时占用绿地审批手续，取消恢复押金及开挖保证金。审批部门

接到供电公司开挖申请后，5个工作日内完成现场勘查及手续审

批，供电公司在30个工作日内支付道路恢复费用。按照辽宁省住

房和城乡建设厅《关于调整辽宁省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收费标准

的通知》（辽住建〔2011〕240号）规定执行，不再加倍收取城市

道路挖掘修复费。（责任单位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各县（区）

政府、国网抚顺供电公司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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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相关部门要充分认识加快电网工

程项目建设的重要意义，切实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责任分工，制

定具体实施细则。对《实施方案》中明确可作为办理后续手续的

承诺函、通知书等文书，各级相关部门要予以充分认可，不可在

执行过程中设限，确保改革措施落实到位。

（二）强化衔接配合。根据工作需要，市自然资源局、市住

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部门及各县区政府要积极研究解决项目审批中

遇到的困难和问题。各阶段牵头部门要做好部门间的沟通协调工

作和衔接配合，形成部门联动、合力推进的工作格局，保证工作

落到实处。同时，电力部门要做好各阶段所需前置要件的准备，

业务进程要与政府各阶段工作保持同步或适度提前。

（三）严格监督管理。行政审批部门和监管部门要充分发挥

职能作用，严格依法履职尽责，在简化优化审批流程和保障项目

施工进度的同时，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强化项目安全及质量管理，

确保电网工程项目依法合规、高效审批、安全运行。

（四）强化监督考核。加大对电网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改革的

督察力度，市政府将适时对相关部门进行专项检查，发现电网工

程项目审批中不作为、慢作为、乱作为和监管不到位的行为，一

律彻查并严肃处理，确保全市电网工程项目审批工作顺利实施，

切实加快电网工程项目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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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加大行政执法力度。电网安全监管及相关应急、公安、

城管等部门应协同供电公司组织开展联合行政执法，加大行政执

法力度，保护电力施工。对电网建设索要高额补偿及阻拦电力工

程施工的人员加以劝导、警告，必要时抽调警力对施工现场采取

保护性措施，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，应依法追究其责任。对在电

力设施保护区内违规建房、栽树、偷穿线缆、蓄意破坏等违法行

为，应依法拆除违章建筑和清除违规栽种的树木，并对野蛮施工

造成电力架空线路及地下电缆受外力破坏事件的单位或个人，应

加大行政处罚力度。


